
———2009年 ， “劳 动 报
酬、 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 这
三类劳动争议案件占到全部案
件的88%。

———2012年， 工资类争议
以基本工资 、 加班费 、 奖金
或 提成等为主 ， 占案件总数
51.78%； 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类

争议占30.81%， 社会保险类争
议占8.63%。

———2015年 ， 劳动报酬
争议 仍 居 首 位 ， 占 案 件 总
数 的 63%； 经济补偿和赔偿金
争议占 24% ， 保险福利争议
案 件 占 3.7% ， 劳 动 合 同 、
劳 动 保 护 及 其 他 类 型 争 议

占9.3%。
———在2016年1月至8月的

数据中， 从劳动争议结案案件
案由上看 ， 劳动合同纠纷占
98% ； 单纯的社会保险纠纷
150件、 占1%， 福利待遇纠纷
32件 、 占0.2%， 人事争议128
件、 占0.8%。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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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谐谐劳劳动动关关系系需需劳劳资资双双方方努努力力
企业用工不能 “随性” 职工就业不能 “任性”

现实中， 一些企业用工存在
随意性， 而职工使用工作自主权
时非常任性， 双方利益矛盾非常
突出， 这就需要劳动争议在审判
时要更加专业化理性化。

李长保举了一个案例：
李某于2011年5月3日入职甲

公司，月工资标准为6600元，双方
签订了期限为2011年5月3日至
2014年5月2日的 《劳动合同书》，
面试时曾填过一张 《人事资料
表》，李某当时尚未结婚，故在“婚
否情况”一栏中选择了“否”。

2011年 8月李某登记结婚 ，
未告知甲公司 。 2011年 12月李
某 发 现 自 己 怀 孕 ， 便 将 该 情
况 向 甲公司汇报 ， 请假做产前
检查。

甲公司于2012年1月6日给李
某发送了 《关于李某女士因触犯
公司高压线而被公司除名的通
知》， 原因是李某谎报了人事资

料 ， 违反了公司的相关规章制
度， 就其主张提供了有李某签字
的 《员工入职须知》， 其中第三
条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的最后一种
情形： “因谎报人事资料将触犯
公司高压线和严重违反公司规定
将被公司开除”。 甲公司主张李
某的人事信息发生变化应当向公
司汇报。 现李某认为甲公司单方
做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决定是违法
解除， 并申请仲裁。

最终的仲裁结果为甲公司的
解除行为系违法解除， 恢复李某
与甲公司的劳动关系。

“案件争议焦点为劳动者的
婚否情况， 是否能作为用工单位
解除劳动者劳动关系的相关依
据？” 对于这样的案件， 李长保解
释， 根据 《劳动法》 第三条 “劳动
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
利、 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休息
休假的权利、 获得劳动安全卫生

保护的权利”， 先不谈及李某在
入职时的实际婚姻状况， 即便李
某是已婚 ， 用人单位也不能将
“婚否状况” 列为是否录用员工
的条件之一为标准， 况且李某在
入职时尚未登记结婚， 填写的人
事资料不存在谎报情况。

其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
成的是劳动关系， 婚姻状况是以
实际情况为准， 不以用工单位是
否知道为依据。 即便是未婚先孕
的女职工也同样受到 《劳动法》
等相关法律对女职工的保护， 至
于道德层面与计划生育政策方面
的范畴， 应当由国家的其他法律
部门来管理。

第 三 ， 根 据 《 劳 动 法 》 、
《劳动合同法》 及 《女职工劳动
保护规定》 的相关法律法规， 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的劳动关
系， 李某应当受到孕期女职工的
保护， 比如产前检查假等。

国资委下面一家子 公 司 ，
有 房 地 产 和 物 业 租 赁 业 务 。
现 在 由 于 国 家 政 策 调 整 ， 物
业 租 赁 业 务 将 有 40名 同 事 面
临 岗 位 调 整 ， 但 这 些 职 工 年

龄偏大 ， 还有 5年退休 。 现在
的 情 况 是 ， 企 业 相 关 的 政 策
还没出来 ， 但有考虑让他们停
薪留职。 停薪留职是上世纪80年
代的做法， 《公务员法》 中已经
取消了， 关于停薪留职有没有最
新的法律解释？

“停薪留职” 为企业埋下重大隐患

1984年， 国家出台了关于停
薪留职的规定， 在北京地区没有
出台相关规范 。 1995年 《劳动
法》 生效以后， 规定停薪留职人
员也应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停
薪留职最多不可超过2年。 但是，
现实中有些单位职工停薪留职超
过十年。

停薪留职在企业用工中也存
在高风险。 因此在企业改革中对
于年龄偏大的老同志， 建议可以
通过几个办法解决： 一是协商解
除劳动关系； 二是安排调整其他
岗位工作； 三是对于不能安排岗
位的 ， 按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
70%支付工资。 通过以上三种方
式避免纠纷 ， 保障职工合法权
益， 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企业问题：

专家解答：

国资委下面一家子 公 司 ，
有 房 地 产 和 物 业 租 赁 业 务 。
现 在 由 于 国 家 政 策 调 整 ， 物
业 租 赁 业 务 将 有 40名 同 事 面
临 岗 位 调 整 ， 但 这 些 职 工 年

龄偏大 ， 还有 5年退休 。 现在
的 情 况 是 ， 企 业 相 关 的 政 策
还没出来 ， 但有考虑让他们停
薪留职。 停薪留职是上世纪80年
代的做法， 《公务员法》 中已经
取消了， 关于停薪留职有没有最
新的法律解释？

企业问题：

1984年， 国家出台了关于停
薪留职的规定， 在北京地区没有
出台相关规范 。 1995年 《劳动
法》 生效以后， 规定停薪留职人
员也应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停
薪留职最多不可超过2年。 但是，
现实中有些单位职工停薪留职超
过十年。

停薪留职在企业用工中也存
在高风险。 因此在企业改革中对
于年龄偏大的老同志， 建议可以
通过几个办法解决： 一是协商解
除劳动关系； 二是安排调整其他
岗位工作； 三是对于不能安排岗
位的 ， 按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
70%支付工资。 通过以上三种方
式避免纠纷 ， 保障职工合法权
益， 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专家解答：

非京籍专车司机解除合同须补偿

一家非公企业， 其中有一个
板块是做专车业务的， 使用的是
劳 务 派 遣 公 司 的 职 工 。 去 年
本 市 出台政策 ， 专车司机必须

有北京户口， 有很多司机不符合
这 个 条 件 ， 现 在 存 在 一 个 解
除 劳 动关系的问题 ， 这种因政
策法规变化导致的解除劳动关
系， 这家非公企业需要支付给职
工补偿金吗？

企业问题：

一家非公企业， 其中有一个
板块是做专车业务的， 使用的是
劳 务 派 遣 公 司 的 职 工 。 去 年
本 市 出台政策 ， 专车司机必须

有北京户口， 有很多司机不符合
这 个 条 件 ， 现 在 存 在 一 个 解
除 劳 动关系的问题 ， 这种因政
策法规变化导致的解除劳动关
系， 这家非公企业需要支付给职
工补偿金吗？

企业问题：

专家解答：专家解答：

随着国家出台的规范性文
件， 没有北京户口不具有专车司
机的资质， 显然劳务派遣单位这一

方与职工有调整 。 按照现行法
律， 这些职工不能作为专车司机派
遣， 需要安排其他岗位， 如果没有
其他岗位安排或本人不愿做， 只
能解除合同， 但依然要支付赔偿。

职工不缴纳社保企业最终面临损失

企业问题：企业问题：

一家低端用工企业表示， 他
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上
保险的问题。 这位负责人介绍，
因为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人非
常难招， 有人因为上保险就不来
我们这里工作。 在招工入职时，
人事通知， 要求职工上保险， 职
工当时都不上， 但是利益变化发

生时， 又都出来要求保险赔偿。
当时职工入职时， 接到人事通知
表 示 不 愿 上 保 险 ， 这 不 但 约
定 在 了劳动合同里 ， 而且与他
们都单独签订了社会保险个人承
诺书。 在合同中约定了自愿不缴
纳保险并单独签订了协议， 这些
职工还能起诉成功吗？ 面对职工
个人不愿缴保险的情况， 企业应
该怎么办？

专家解答：专家解答：

社会保险是强制的， 对企业
是强制， 对职工也是强制的， 不
能因为职工不愿参加就不参加，
企业有代扣代缴职工社会保险费
用的责任。 在起诉中， 如果职工
提出补缴社会保险的问题， 法院

一般对企业不予支持， 主动权始
终把握在职工手里， 因为 《劳动
法》 明确规定， 没缴社会保险，
职工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企业还
要缴纳滞纳金。 同时， 因为协议
与法律条文相违背， 因此合同中
约定的不缴保险和单独签订的协
议都不具备法律效力。

【观点】

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企业与职工双方努力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副会长张恒顺

目前， 劳动报酬争议多发与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密不可分，
其中第十四条规定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相关规定则是双倍赔偿
的主要法律依据。 其中， 劳动合

同纠纷类案件中， 确认劳动关系
纠纷、 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和经济
补偿金纠纷案件数量更为突出。
而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企业与职
工双方努力。

他还透露， 近几年， 所有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法官开始静下
心来钻研劳动执法业务， 目前本
市与天津、 河北形成三地仲裁实
行联动机制。

劳动争议审判应更加专业化理性化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劳动法分会会长李长保

【数据】

劳动争议案件多集中在经济权益上

论坛上， 与会专家张恒顺提供一组数据， 他认为， 从数据显示， 当前劳动争议案件多集中在经
济权益上。

随着企业用工与职工
择业自主权的扩大 ， 劳动
关系矛盾纠纷越来越突出。
面临这样的现状 ， 企业将
如何摆脱随性的用工 ， 职
工又将如何改变任性的就
业， 形成和谐的劳动关系？
2月25日， “劳动人事争议
司法裁判与企业用工管理”
论坛暨 《劳动人事争议司
法裁判指引与典型案例研
析 》 发布会专业交流活动
在京举办 ， 本市劳动争议
调解资深人士现场就近年
来劳动争议调解案件焦点
进行研讨 ， 并现场解答企
业在用工中存在的疑问。


